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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BB_E9_89_B4_E5_c122_481307.htm 2000年12月25日，江

西省新建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熊忠琛在办公室因公被多人

打伤，当即送医院抢救脱险，经医院诊断为：脾破裂（包膜

下血肿）。腹腔内少量积血。 2000年12月27日，经新建县公

安局长凌镇派出所委托新建县公安局法医室初步鉴定伤情为

重伤乙级，最后结论待观察一周后再定。 但不知何故？一周

后却没有再定。 2001年5月25日不知是谁要求？经由江西省公

安厅法制处委托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技术鉴定处鉴定为轻伤甲

级。 2001年10月10日由被害人熊忠琛要求，又经新建县公安

局委托江西省法医学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鉴定为重伤乙级。

2001年11月20日新建县公安局做出起诉意见书，将本案移送

新建县人民检察院，请求依法起诉。起诉意见书认定伤情为

重伤乙级。 不知何因？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 2001年12

月12日新建县公安局又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为：轻伤。 2002年3月15日，新建县人民检察院采信

江西省法医学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鉴定结论，以伤情为重伤

乙级向新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2年4月11日由新建县人

民法院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 2002

年7月18日新建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鉴定中心的鉴定书，证实了被害人熊忠琛的伤情为轻伤，该

书证与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的物证检验报告、司法部司

法鉴定中心的书证审查意见书能相互吻合，且该证据的收集

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一审对各被告作了轻判。 被



害人熊忠琛不服，已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熊

忠琛在上诉状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0条：“人民法院在

开庭审理时，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做出的鉴定结论，

经质证后，认为有疑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可以另行聘

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的规定，认为新建县人民法院未经开庭，就委托非省级

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重新鉴定违反法律规定。 熊忠

琛还引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

（2001年11月16日）第10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可逐级

委托上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而新建县人民法

院越过两级法院，直接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明明是违反法律规定，这怎么是“收集程序合法”？ 本案共

做了五次鉴定，除第一次办案单位委托的鉴定没有收费外，

其余四次的情况是：被害人付费的一次鉴定结论是重伤；加

害人付费的三次鉴定均为轻伤。难免使人有“受人之托，忠

人之事”之嫌。也许这是巧合，但这种现象的出现难免给人

一种逛商场挑商品的感觉。商场内的产品质量还有工商局、

质检局、消协、打假办等机构管理，而这些公、检、法、司

、卫（医疗鉴定机构）各自为政的鉴定机构该谁管呢？却是

一笔糊涂账。如果各部门各自为政，各鉴定机构各自为鉴，

就难避“利益驱动”、“人际关系”性质的“鉴定”。那些

随意委托、强行鉴定、违规偏袒、越级鉴定⋯⋯就无法避免

。久而久之，这只能是损害“鉴定”威信，破坏“法律”尊

严。“法医鉴定”将有沦为“假、冒、伪、劣”商品行列之

虞。 单位：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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